
证券代码：002366� � � �证券简称：丹甫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7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证券代码：

002366

，证券简称：

丹甫股份）连续两个交易日（

2015

年

7

月

27

日、

2015

年

7

月

28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进行了必要核实，并询问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

5%

以上股东、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现对有关核实

情况说明如下：

1

、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8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注入资产过户完成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5-029

）、《关于公司股票临时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0

）；

2015

年

7

月

9

日

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1

）、《关于大股东及董监高将增持本公

司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2

）；

2015

年

7

月

11

日披露了《关于近期维护公司股价具体措

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3

）；

2015

年

7

月

16

日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

2015-033

）；

2015

年

7

月

23

日披露了《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等系列公告、《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

2015-034

）；

2015

年

7

月

25

日披露了《关于终止筹划重大事项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公告

编号：

2015-036

）。

2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

、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

重大信息；

4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

、近期公司未发现定期报告披露前出现业绩泄露，或者因业绩传闻导致公司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6

、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

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7

、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预披露

2015

年半年度公司拟不进行现金分红，不送股不转增。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并非董事会决议，具体利润分配预案需经董事会审议及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方可实施。

五、必要的风险提示

1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

2015

年半年报预约披露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11

日（星期二），公司

2015

年半年业绩与

2015

年

4

月

17

日公告的《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预计的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幅度不存在重大差异。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公布的

2015

年半年报为准。

3

、本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1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5

】

1238

号）关于

核准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2015

年

7

月

6

日完成注入资产过户，

2015

年

7

月

24

日非公开

发行股份上市。

4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000750� � �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2015-75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海证券）持股

5%

以上股东广西桂东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东电力）计划于

2015

年

7

月

9

日起，通过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钦州永盛），以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持国

海证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

1.34

亿元，并承诺在本次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不

减持本次增持的国海证券股份。上述事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国海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日前，公司接到桂东电力通知，其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于

2015

年

7

月

27

日通过定向资产

管理计划的方式增持国海证券股份

300.00

万股，增持金额约

4,198.67

万元。本次增持后，钦

州永盛已累计增持国海证券股份

620.00

万股，累计增持金额约

8,547.57

万元。桂东电力及其

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此前增持国海证券股份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7

日在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国

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进展情况的公告》。

截至目前，钦州永盛持有国海证券股份

620.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2%

；桂东电力

及其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合并持有国海证券股份

17,202.0891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12%

。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中航飞机 股票代码：000768� � � �公告编号：2015-063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7

月

28

日，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控股股东中国航空工业集

团公司（以下简称

"

中航工业

"

）的通知，中航工业于今日通过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在二级

市场上增持了部分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中航工业于

2015

年

7

月

28

日通过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从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

1,000,

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38%

。本次增持前，中航工业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1,056,055,754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9.79%

；本次增持后，中航工业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1,057,055,754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39.83%

。中航工业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1,590,162,091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59.92%

。 二、后续增持计划

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和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中航工业不排除继

续增持公司股份的可能。

三、其他说明

（一）中航工业承诺：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及《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

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5]51

号）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

（三）公司将继续关注中航工业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76� � �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2015-074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控股股东胜利油田长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董事长夏春良先生、副董事长吴时军先生、董

事总经理刘皓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判断，为认真落实证监会

《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

2015

〕

51

号），维护公司股价及投资者利益，作出增持决定【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1

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发布的《关

于控股股东及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

070

）】。现将增持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控股股东胜利油田长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自

2015

年

7

月

16

日至

7

月

28

日委托中信

证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在股票二级市场上累计买入处于公开交易中的公司股票

1000

万股，

均价

11.39

元

/

股，本次增持占公司股份

1.63%

。增持后共持有公司股份

11030

万股，占公司股份

18.02%

。

二、公司董事长夏春良

2015

年

7

月

28

日通过纳千川共赢

1

号资产管理计划买入公司股票

50

万股，均价

10.76

元

/

股，本次增持占公司股份

0.08%

。增持后共持有公司股票

1070

万股，占公司股

份

1.75%

。

三、公司副董事长吴时军，董事总经理刘皓，

2015

年

7

月

28

日通过纳千川共赢

1

号分别买入

股票

25

万股，均价

10.76

元

/

股，本次增持分别占公司股份

0.04%

。增持后分别占公司股份

0.04%

。

四、 其他说明

1

、本次增持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

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5

〕

51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2

、增持人承诺在本次增持完成后的六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3

、本次增持计划的实行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

、公司将继续关注上述增持人的增持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002500� � � �编号：临2015-056

债券简称：14山证01� � � �债券代码：112218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4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

"

本期

债券

"

）将于

2015

年

8

月

4

日支付

2014

年

8

月

4

日至

2015

年

8

月

3

日期间的利息

5.60

元（含税）

/

张。

本次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

2015

年

8

月

3

日，凡在

2015

年

8

月

3

日（含）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

券的投资者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的权利。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

、债券简称：

14

山证

01

3

、债券代码：

112218

4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3

年期，附第

2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

回售选择权。

5

、发行规模：人民币

10

亿元

6

、发行价格：人民币

100

元

/

张

7

、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5.60%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前

2

年固定不变；在本期债

券存续期的第

2

年末，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收部分的票面年利率为债

券存续期前

2

年票面年利率加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1

年固定不变。

8

、债券起息日、付息日、付息方式：

（

1

）起息日：

2014

年

8

月

4

日；

（

2

）付息日：

2015

年至

2017

年间每年的

8

月

4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

息日为

2015

年至

2016

年每年的

8

月

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

作日）。

（

3

）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每年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

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

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债券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

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9

、信用级别：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本期

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

10

、担保情况：公司控股股东山西省国信投资（集团）公司为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提供无

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1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14

年

10

月

17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

深交

所

"

）上市交易。

12

、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

、本期债券登记、托管、代理债券付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

二、本次债券付息方案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5.60%

，本次付息每

10

张

"14

山证

01"

派发利息人民币

56.00

元（含

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

10

张派发利息为

44.80

元；扣税后非居

民企业（包括

QFII

、

RQFII

）取得的实际每

10

张派发利息为

50.40

元。

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如下：

1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

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

的

20%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

税函

[2003]612

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

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库。

2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

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2009]3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QIFF

、

RQFII

）债券持有

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10%

企业所得税，由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3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三、债券付息权益登记日、除息日及兑息日

1

、债权登记日：

2015

年

8

月

3

日

2

、除息日：

2015

年

8

月

4

日

3

、付息日：

2015

年

8

月

4

日

4

、下一付息期起息日：

2015

年

8

月

4

日

5

、下一付息期票面利率：

5.60%

四、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

2015

年

8

月

3

日深交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债券持有人。

2015

年

8

月

3

日（含）以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的权利。

五、债券付息方法

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在本次派息款到账日

2

个交易日前，

公司会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由

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债券持有人

可自付息日起向其指定的结算参与人营业部领取利息。

六、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1

、发行人：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太原市府西街

69

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联系人：邢云峰

联系电话：

0351-8686983

传真：

0351-8686667

2

、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联系人：艾华

联系电话：

021-68801573

传真：

021-68801551

3

、托管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楼

联系人：赖兴文

联系电话：

0755-25938081

传真：

0755-25987133

邮政编码：

518031

七、备查文件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付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002765� � � �证券简称:蓝黛传动 公告编号:2015-022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决定分别以自有资金

人民币

210

万元投资设立重庆蓝黛变速器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蓝黛变速器”

)

、重庆蓝黛自动化

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蓝黛自动化”

)

两家全资子公司。近日蓝黛变速器、蓝黛自动化完成了

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

并取得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璧山区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本次对外投

资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420

万元

,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

属于公

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批准权限

,

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

易

,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

一

)

全资子公司重庆蓝黛变速器有限公司

1

、公司名称

:

重庆蓝黛变速器有限公司

2

、公司住所

:

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剑山路

100

号。

3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210

万元

4

、法定代表人

:

朱堂福

5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6

、经营范围

:

研发、生产、销售汽车变速器及零部件。

7

、营业执照注册号

:500227008151469

(

二

)

全资子公司重庆蓝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1

、公司名称

:

重庆蓝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2

、公司住所

:

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剑山路

100

号。

3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210

万元

4

、法定代表人

:

陈小红

5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6

、经营范围

:

研发、生产、销售自动化设备。

7

、营业执照注册号

:500227008151485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全资子公司全部以公司自有资金现金方式出资。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

一

)

重庆蓝黛变速器有限公司

变速器为汽车关键零部件之一

,

公司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蓝黛变速器

,

是从公司发展战略

角度出发

,

拟以公司为平台

,

通过更好地整合相关资产、技术、业务等资源

,

以达到优化变速器产

品管理

,

实现变速器产品规模化经营

,

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的目的。

本公司在汽车变速器零部件及变速器总成研发、生产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客户资源

,

本

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蓝黛变速器不存在市场和技术风险

,

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

不利影响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

有利于公司推进变速器总成业务的快速发展

,

为

公司长远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

二

)

重庆蓝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本次投资设立蓝黛自动化

,

拟以机器人集成和机器人关节减速机为主要产品业务。目

前国家大力鼓励发展工业自动化技术以改造提升我国传统产业

,

机器人等自动化设备是制造

业创新自动化应用的典型范例

,

近年来公司购置机器人设备广泛应用于公司产品制造、技术升

级

,

实践中机器人替代人的操作

,

能达到公司预定的精度要求

,

保证公司产品质量

,

降低产品成

本。鉴于此公司在稳步发展主营业务的基础上

,

拟拓展新的业务领域

,

延伸产业链

,

以增加公司

新的利润增长点

,

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本次对外投资是从公司长远利益出发并在进行充分调研基础上作出的决策

,

但本次投资

涉足自动化技术领域

,

公司将面临人才储备、技术支撑、经营管理、市场拓展等方面的风险。公

司将加强内部协作机制的建立和运行

,

组建良好的经营管理团队和技术服务团队

,

同时大力强

化内部专业培训

,

加强内部控制

,

积极防范和控制可能存在的风险

,

以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本次投资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210

万元出资

,

投资规模较小

,

暂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

生重大影响。

备查文件

:

1

、《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纪要》

;

2

、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蓝黛变速器有限公司、重庆蓝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002765� � � �证券简称:蓝黛传动 公告编号:2015-021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2015

年半年

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审计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与半年度

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2015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４０４

，

５２１

，

５８４．１８ ３３０

，

６５３

，

１２３．４１ ２２．３４％

营业利润

３８

，

８０１

，

５７３．２８ ２９

，

９０１

，

９７５．４２ ２９．７６％

利润总额

４４

，

４５６

，

２７７．６３ ３６

，

２８６

，

８３５．６６ ２２．５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７

，

２６０

，

５３４．３６ ３０

，

４４０

，

８６５．９７ ２２．４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２４ ０．２０ ２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２８％ ６．２４％ ０．０４％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１

，

４７６

，

９１７

，

０４５．４５ １

，

１６５

，

４５０

，

３８１．６１ ２６．７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９２３

，

０５４

，

３９５．３７ ５７４

，

３７９

，

１７４．２１ ６０．７０％

股本

２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４．４４ ３．６８ ２０．６５％

注

:

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22.34%

、

29.76%,

主要系报告

期内公司主要客户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以及随着公司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

公司新产

品规模逐步扩大贡献了公司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增长的大部分所致。

报告期末

,

公司总资产、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每股净资产较期初分别增长

26.73%

、

60.70%

、

20.65%,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5,

200

万股

,

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7.67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98,

840,000.00

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40,625,313.20

元后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58,

214,686.80

元

,

本次发行的股票于

2015

年

6

月

1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公司股本规模扩

大

,

公司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较期初扩大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2015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

,

与

2015

年

6

月

11

日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上市公告书》中披露的

2015

年半年度经营业绩预计情况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

、经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

、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002425� � � �证券简称：凯撒股份 公告编号：2015-066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5

年

7

月

28

日

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5

年

7

月

27

日

--2015

年

7

月

28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7

月

28

日上午

9

：

30－

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7

月

27

日

15

：

00

至

2015

年

7

月

28

日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郑合明先生主持。

2015

年

7

月

11

日，公司董

事会在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刊登了《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

合规。

3

、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7

月

23

日

4

、会议地点：汕头市龙湖珠津工业区珠津一街

3

号凯撒工业城

6

楼会议室

5

、会议出席情况：

（

1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

人， 代表股份

199,940,0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6.0439％

。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 代表股份

199,940,0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6.0439％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

（

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出售资产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9,94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9,94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9,94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

、见证律师：王立、张颖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28日

股票代码：002727� � �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2015-080号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海南联合广安堂药品超市

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4

月

21

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收购海南联合广安堂药品超市连锁经营有限公

司

100%

股权的议案》，并于

2015

年

5

月

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

于收购海南联合广安堂药品超市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100%

股权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同意

公司以自有资金

40,002

万元收购海南广安堂药品超市集团有限公司（现更名为

"

广安堂医药

集团有限公司

"

）持有的海南联合广安堂药品超市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100%

股权。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

2015

年

4

月

23

日与

2015

年

5

月

12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cninfo.com.cn

）刊登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2

）、《关于收购海南联合广安堂药品超市连锁经

营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7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

2015-045

） 及 《关于签署收购海南联合广安堂药品超市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100%

股权之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47

）。

2015

年

7

月

27

日， 全资子公司海南联合广安堂药品超市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办理完毕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由海南省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460100000489889

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如下：

名 称：海南联合广安堂药品超市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私营

)

住 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坡巷路城金市场主楼三楼

法定代表人：阮鸿献

注册资本：人民币捌仟贰佰捌拾万元

成立日期：

2013

年

08

月

14

日

营业期限：

2013

年

08

月

14

日 至

2033

年

08

月

14

日

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制剂、生

物制品、生化药品、医疗器械、消毒用品、消毒材料、计生用品、卫生用品、日用化工品（危险

化学品除外）、润滑液、按摩器、预包装食品（食品、饮料、水产制品、土特产品）、乳制品（含婴

幼儿配方奶粉）、日用百货、五金交电、装饰材料、家用电器、服装鞋帽、化妆品、玩具、体育用

品、办公用品、办公设备、农产品、农副产品、水产品、软件产品、化学试剂、家具、图书、书刊

的批发和零售；商务信息咨询、会务服务，仓储服务（危险化学品除外）、家政服务，健康管理

服务（医疗除外），超市的管理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网页设计、制作，网络设备安装与维

护，网络系统工程设计与安装，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业务。（一般经营项目自

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备查文件：《海南联合广安堂药品超市连锁经营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8日

股票代码：002727� � �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2015-079号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一心堂，证券代码：

002727

）于

2015

年

5

月

12

日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12

日刊登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49

号）。

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筹划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于

2015

年

5

月

19

日、

2015

年

5

月

26

日、

2015

年

6

月

2

日刊登了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

2015-051

号、

2015-054

号、

2015-055

号）。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鉴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涉及的工作量较大且相关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工作

尚未结束，公司预计在

2015

年

6

月

10

日前无法完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的编

制工作。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6

月

11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9

日刊登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延期复

牌及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59

号）

,2015

年

6

月

16

日、

2015

年

6

月

24

日、

2015

年

7

月

1

日、

2015

年

7

月

8

日、

2015

年

7

月

15

日、

2015

年

7

月

22

日刊登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61

号、

2015-066

号、

2015-068

号、

2015-069

号、

2015-070

号、

2015-077

号）。

截至目前，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正在抓紧对

涉及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相关资产和业务进行尽职调查，并积极准备相关公告及

申报材料。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

资者利益，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

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相关议案。

公司承诺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停牌时间不超过

3

个月，即承诺争取在

2015

年

8

月

10

日前披露符合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公司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并公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后复牌。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公司自发布终止筹

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公告之日起至少

6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展情

况公告。公司公告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公告为准。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002565� � � �证券简称:上海绿新 公告编号:2015-078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2015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

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2015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

单位

:

人民币元

)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７６０

，

０２６

，

５９２．５２ １

，

１３２

，

２５６

，

４７４．７１ －３２．８８％

营业利润

６６

，

５７９

，

０４４．３５ １５３

，

５３１

，

０３４．３２ －５６．６３％

利润总额

６８

，

２７４

，

８２５．０６ １５７

，

３３６

，

３２４．９３ －５６．６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１

，

６５３

，

５５４．６５ １１２

，

９９６

，

７９２．６２ －５４．２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７ ０．１６ －５６．２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８５％ ５．９５％ －３．１０％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３

，

２４９

，

２３５

，

３５９．４９ ３

，

４３３

，

３５６

，

８５２．６１ －５．３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６９３

，

９４６

，

５１１．７４ １

，

９３６

，

５９８

，

９６６．２８ －１２．５３％

股 本

６９６

，

６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９６

，

７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２．４３ ２．７８ －１２．５９％

注

:2015

年一季度与二季度主要财务数据

(

单位

:

人民币元

)

项 目

２０１５

年二季度

２０１５

年一季度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４２７

，

７４５

，

２２４．０３ ３３２

，

２８１

，

３６８．４９ ２８．７３％

营业利润

５４

，

０４９

，

６５２．９２ １２

，

５２９

，

３９１．４３ ３３１．３８％

利润总额

５５

，

２２３

，

７５５．８３ １３

，

０５１

，

０６９．２３ ３２３．１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４

，

２００

，

３００．２４ ７

，

４５３

，

２５４．４１ ４９３．０３％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相比上年同期营业总收入下降

33.88%

、 营业利润下降

56.63%

、 利润总额下降

56.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

54.29%

、基本每股收益下降

56.25%,

主要原因是受

整体经济形势影响

,

公司下游客户需求放缓

,

目前

,

公司正积极谋求转型

,

新业务拓展已取得一定

的进展

,

从全年来看

,

通过新增子公司

,

积极拓展新领域

,

全年业绩能够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

三、与前次公司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披露《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

报告中预计公司

2015

年

1-6

月归

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824.92

万元—

6,214.82

万元

,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

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2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8日

2015年 7 月 29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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